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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级人民检察院不批准不起诉等决定能否提请复议的批

复 》 已于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９ 日 由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 四十 四次会议通过 ， 现予公布 ，

自 ２０１ ５ 年 １２ 月 ２ ５ 日 起施行 。

最 高 人 民 检察 院

２０１ ５ 年 １２ 月 １ ５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下级人民检察院对

上级人民检察院不批准不起诉等

决定能否提请复议的批复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９ 日 最 高人 民检察 院 第十 二届 检察 委 员 会第 四 十 四 次会议通过 ２０１ ５ 年

１２ 月 １ ５ 日 最高人 民检察 院公告公布 自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２５ 日 起施 行 ）

高检发释 字 〔２０ １ ５〕 ５ 号

宁夏 回族 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 ：复议程序或者重新审査程序的 ， 不能向上级人 民

你皖 《关于下级人民 检察院对上级人 民检察检察院提请复议或者报请重新审査 。

院不批准不起诉等决定能否提请复议的请示 》 （宁三 、 根据 《人 民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组织条

检 〔２０ １５ 〕 １２６ 号 ） 收悉 。 经研究 ， 批复如下 ：例 》 第十五条 的规定 ， 对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

一

、 上级人民检察院 的决定 ， 下级人 民检察员会作出 的不批准不起诉等决定 ， 下级人 民检察

院应当执行 。 下级人 民检察院认为上级人 民检察院可以提请复议
；
上级人 民检察院非经检察委员

院 的决定有错误或者对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有会讨论作出 的决定 ，
且不属 于法律 、 司法解释规

不 同意见的 ， 可以在执行 的同时向上级人 民检察定的可以提请复议情形的 ， 下级人 民检察皖不得

院报告 。对上级人民检察院 的决定提请复议 。

二 、 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级人民检察院 的决此复

？定有不同意见 ， 法律 、 司 法解释设置复议程序或

者重新审査程序 的 ，
可以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复议或者报请重新审査 ；
法律 、 司法解释未设置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１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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